
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2.5 万吨/年混配制冷剂技改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删除不宜公开信息的说明

淄博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：

我单位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2.5 万吨/年混配制冷剂技改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已委托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淄

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 2.5 万吨/年混配制冷剂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部分内

容不宜公开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(一)不宜公开信息内容：本项目具体产品方案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、工艺

流程及控制参数等；

(二)不宜公开信息依据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

四条规定，涉及企业商业秘密可以不予公开；

(三)理由说明：本项目本项目具体产品方案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、工艺流

程及控制参数等内容涉及商业秘密，不宜公开，但公示的报告表中明确了相关

评价结论。

附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公开版

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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